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（免税）办理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

根据《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技术合同

认定登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及《天津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

规程》的要求，学校将对受委托的技术合同，进行规范登记，具

体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如下。

一、登记要求

登记条件：依法订立且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许可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合同均可申请认定登记为技术合

同。

免税范围：经登记认定后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合同

可以享受税收、奖励等优惠政策，但是必须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

如果开增值税专用发则不能免税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合同不能

免税。

登记所需材料：经学校签订的 2 份双方盖章的合同原件；天津市

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定表(高校版）2 份；天津市技术合同认

定登记申请方承诺书 1 份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可由项目负责人授权科研部协助办理或自

行至指定登记点办理。

项目负责人授权科研部协助办理技术合同认定（登记）的项目：

请项目负责人认真阅读《天津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请方承诺书》

并确认无误后提交 2 份合同原件至科研部，同时在科研创新服务



平台完成项目立项，要求填写的合同名称、签订日期、开始日期、

结束日期、合同经费、甲方名称、甲方地址、甲方联系人、甲方

联系人电话等信息与合同一致。如技术合同中不涉及具体经费预

算，可由科研部统一办理《天津市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定表(高

校版）》和《天津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请方承诺书》，报送至

审核点海教园管委会等待审批。

教师自行办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（免税）的项目：请准备合

同原件 2 份、《天津市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定表(高校版）》2

份和《天津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请方承诺书》1份，并按照合

同预算如实填写两张表格相关内容，经科研部审核通过后联系海

教园管委会审核点办理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技术合同认证登记审批通过后会生成十六位的技术合同编号，

此编号全国通用可查，此编号也是免税的唯一凭证；

2.技术开发、转让、许可合同请规范使用合同模板，写清技术开

发路线、技术内容、技术创新、研发内容等。合同涉及测试加工、

服务、咨询、会议、人才培养等内容无法签订为技术开发合同，

只能签订为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合同；

3.合同中一定要明确有效期（标明合同起止时间）、签订日期；

申请免税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）日必须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超出有

效期的合同不能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，也不能免税；免税有效

期和合同有效期一致，超出有效期的来款无法免税，需要上税，



且签订延期类的补充协议审核机构均不会审核，请一定在合同有

效期内开具发票。

4.合同尾页甲乙双方盖章处要有双方公章、法人或者委托授权人

签字或人名章，项目负责人签字；

5.技术合同认定工作是终身责任制，科技局年审非常严格，各审

核点审核员比较严谨，因此授权科研部协助办理认定的合同无法

保证 100%通过，但是科研部会尽力协调，如需补充相关材料，

烦请老师们 3 日内尽快提交，超过一定日期系统会撤销合同。


